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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敏县惠泽农业专业合作社“8·5”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8月5日19时50分许，额敏县金鼎彩钢厂在额敏县惠泽农业专业合作社瓜子储存库房屋顶切割开槽作业时，发生一起高处坠落致1人死亡的事故，直接经济损失124.3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额敏县人民政府组织成立由县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县长沈广飞任组长，政府副县长那木加甫及政协副主席、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郭新利任副组长，额玛勒郭楞蒙古民族乡人民政府、县应急管理局、公安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农业农村局、总工会等部门派员成立额敏县惠泽农业专业合作社“8·5”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和“四不放过”要求，通过现场勘验、询问谈话、调查取证、综合研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查清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事故处理和整改防范措施建议。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额敏县惠泽农业专业合作社“8·5”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作业人员未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安全带）致1人死亡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23231]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5607]（一）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概况
1、承包单位：额敏县金鼎彩钢厂，2011年6月30日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4221L571811401，企业类型：个体工商户，经营者：高宝清。经营范围：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结构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结构制造、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制品修理、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建筑材料销售、对外承包工程等。因原厂拆迁，目前该生产经营单位无加工、销售、经营彩钢的场所，只承接彩钢、钢结构安装等施工活动。从业人员根据承包工程规模大小浮动，2024年从业人员4名，2025年从业人员10人，年营业收入约40万元。
2、发包单位：额敏县惠泽农业专业合作社，2016年10月21日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654221MA77740N37，企业类型：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汪彪，目前实际负责人王申勇。经营范围：农作物种植、农副产品加工、仓储、销售，牲畜、家禽的养殖、繁育、育肥、销售，土地整合，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及相关农业技术信息服务，农机作业服务。成员出资总额200万元，合作社占地面积18亩，成员38户43人，现种植食葵面积1.3万余亩，年产优质食葵3000多吨。
[bookmark: _Toc30419]（二）项目基本情况
额敏县惠泽农业专业合作社于2025年自筹资金15万元建设食葵色选项目，用于清选瓜籽。2025年5月18日，额敏县惠泽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申勇和额敏县金鼎彩钢厂负责人高宝清签订承建合同，合同约定由额敏县金鼎彩钢厂承揽额敏县惠泽农业专业合作社彩钢安装工程。
[bookmark: _Toc23030]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bookmark: _Toc10154]（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8月5日，高宝清安排额敏县金鼎彩钢厂员工马依代来斯在额敏县惠泽农业专业合作社瓜子存储库房东南角屋顶进行切割开槽作业。19时50分许，马依代来斯不慎从屋顶开槽切口处（尺寸2*0.9米）坠落至地面，坠落高度5.4米。
[bookmark: _Toc15402]（二）事故应急救援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事故发生后，额敏县惠泽农业合作社实际负责人王申勇立即组织现场人员开展救援，同时将事故情况电话通知额敏县金鼎彩钢厂负责人高宝清。额敏县惠泽农业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巴音吉尔根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因120救护车派车紧张，救护时间要延长。巴音吉尔根按照王申勇安排与出力、拖开、王路三人驾驶车辆将马依代来斯送往额敏县人民医院救治，将伤者送到医院急救后拨打了110报警。2025年8月5日21时32分，马依代来斯因颅脑损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事后，额敏县金鼎彩钢厂负责人高宝清、额敏县惠泽农业专业合作社实际负责人王申勇积极安抚死者家属，协商处理死者善后事宜。通过与死者家属沟通协商，签署了赔偿协议，按照家属意愿将死者安葬。事故未产生其他不良影响。
[bookmark: _Toc7428]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伤亡人员情况:事故造成1人死亡。马依代来斯，男，东乡族，户籍地址：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那勒寺镇和土村。
（二）直接经济损失: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计算，本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124.3万元。
[bookmark: _Toc6612]四、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bookmark: _Toc5630]（一）事故发生的原因
1、直接原因
马依代来斯高处作业时未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安全带）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2、间接原因
技术方面：
（1）安全设施缺失。现场勘查发现马依代来斯穿戴的安全带、安全绳、锁扣完好无明显拉痕，事故屋面坠落点周边未见任何可悬挂安全带的吊点或轨道，未设置“生命线”。分析认为马依代来斯在高处作业时仅穿戴安全带，未将安全绳栓挂，安全带未起到防坠作用。
（2）作业方法缺陷。马依代来斯在切割2*0.9米洞口时，未采取先钻孔固定、分块切割移除等稳定方案，导致切割最后一条边时整块板材突然脱落，自己失衡坠落。
管理方面：
（1）额敏县金鼎彩钢厂危险作业管理不足。安排不具备高处作业资质的人员从事高处作业；危险作业时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未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未及时发现和制止从业人员违章作业。
（2）额敏县金鼎彩钢厂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缺失。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落实高处作业安全管理要求；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从业人员未掌握安全生产知识和操作技能。
（3）相关部门监管存在漏洞。对合作社建设项目监管缺失，未及时发现和纠正安全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未有效履行安全监管职责。
[bookmark: _Toc6047]（二）事故性质
调查组通过现场勘验、询问谈话、调查取证、综合研析，认定本次事故是一起作业人员未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安全带）致1人高处坠落死亡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1679]五、事故发生单位及有关企业主要问题
额敏县金鼎彩钢厂，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安排专门人员对危险作业进行现场安全管理；未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高处作业安全操作规程；未有效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安排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质的人员从事高处作业。
额敏县惠泽农业专业合作社，未在承建合同中明确自身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仅对承包单位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进行约定。
[bookmark: _Toc7100]六、有关部门主要问题
额敏县农业农村局，未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footnoteRef:0]《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footnoteRef:1]《自治区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实施细则》[footnoteRef:2]中赋予的安全监管职责，未对额敏县惠泽农业合作社建设项目安全生产情况进行有效监督、指导。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条第三款  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与政府监管责任，建立生产经营单位负责、职工参与、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机制。]  [1: 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十一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和组织应当依据各自职责，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和发展给予指导、扶持和服务。]  [2: .《自治区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第七项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职责：(七）负责加强对田间地头初级农产品仓储场所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指导仓储场所经营单位依法加强安全管理，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额敏县额玛勒郭楞蒙古民族乡人民政府，本行政区域发生高处坠落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未落实属地管理职责。未对行政区域生产经营单位施工项目安全生产状况有效监督检查，协助相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bookmark: _Toc11797][bookmark: _Toc15849]七、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23346](一)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马依代来斯，男，群众，东乡族，额敏县金鼎彩钢厂员工。未持高处作业操作证进行高处作业，违反了安全管理操作规定，在高处作业时未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安全带），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因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责任。
[bookmark: _Toc701]王申勇，男，群众，汉族，建设项目发包方负责人。未与承包单位在承包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管理职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footnoteRef:3]，建议额敏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footnoteRef:4]之规定，给予其行政处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 

[bookmark: _Toc15640]（二）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额敏县金鼎彩钢厂，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排未经专门的培训取得相应资质的人员从事高处作业；进行高处作业时，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高处作业安全操作规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5]、二十八条第一款[footnoteRef:6]、三十条第一款[footnoteRef:7]、四十三条[footnoteRef:8]。建议由额敏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footnoteRef:9]之规定，给予其行政处罚。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额敏县惠泽农业专业合作社，作为项目发包方，未在承包合同中明确发包方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承包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footnoteRef:10]，建议额敏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footnoteRef:11]之规定，给予其行政处罚。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bookmark: _Toc23188]（三）对相关政府单位的处理建议
额敏县农业农村局，未对额敏县惠泽农业专业合作社安全生产工作实施有效监督、指导、管理。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额敏县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认真履行行业安全管理职责，“三管三必须”落实执行不力。建议额敏县农业农村局向额敏县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和分管领导落实安全生产工作不力，安全生产意识不强。未深刻汲取“7.26事故”的经验教训，积极落实安全监管职责，加大对监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强化危险作业有效监管。未将“事故教训”转化为“预防行动”，缺乏排查风险、完善机制、强化监管的主动性和有效性，导致同类事故重复发生。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建议由额敏县纪委监委调查处理。
额敏县额玛勒郭楞蒙古民族乡人民政府，未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法律法规要求，未对本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状况进行有效监督检查，发生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建议由额敏县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通报批评。
[bookmark: _Toc10059]八、整改措施
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强化各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重复发生，提出以下措施：
额敏县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要深刻汲取近期生产安全事故的教训，对企业安全意识不强、危险作业防护缺失等突出问题认真落实行业监管和属地管理职责，切实有效抓好落实。一是坚守安全生产“红线”，深入开展全面彻底的安全隐患大排查活动。加强工程建设、燃气使用、道路交通、危险作业等高危领域的安全检查；二是通过安全宣传、教育培训等方式提高生产经营单位和从业人员安全生产事故防范能力；三是厘清安全生产职责，加强对在建工程的安全监管，严厉查处未批先建、企业无资质施工、人员无证上岗等违法行为，确保安全监管无盲区漏洞，切实形成“我要安全”的内生动力。全力为自治区成立70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额敏县农业农村局，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始终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突出位置。一是全力抓好农业领域安全监管，有效提升安全生产防范能力。把农业安全与“三农”工作同规划、同部署、同安排、同检查、同推进，持续开展农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二是指导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常态化隐患排查机制，认真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额敏县额玛勒郭楞蒙古民族乡人民政府，切实履行“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强行政区域安全生产工作监管，协助有关部门履行安全管理职责，采取多种形式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做好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
额敏县金鼎彩钢厂，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从事故发生原因进行深刻反思，切实加强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和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发现事故隐患及时整改；特种作业人员落实持证上岗，严格遵守作业现场安全管理规范要求。
额敏县惠泽农业专业合作社，切实提升企业安全管理能力，落实发包方安全管理职责。对作业现场安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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